


核能研究所環境教育戶外學習注意事項
1、 參加對象：本所員工。

2、 活動期間：104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。

3、 舉辦方式：

(1) 各單位在不影響業務原則下，組團辦理環境教育戶外學習，同仁可跨單位報名參加。
(2) 主辦單位須事先詳細規劃各梯次時間、行程及交通工具等。每梯次參加人數須滿35人以上始得成行。如不租車自行前往者，得不受35人以上限制，惟應符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有關人數之規範。
(3) 每梯次應設領隊1人，負責戶外學習各項事宜。出發前應告知有關活動注意事項，提醒同仁需注意遵守相關約定與安全，在所外行為，不得逾越規範，避免影響所譽。
(4) 單位主管應確實規劃、督導各單位組團辦理之環境教育戶外學習各項事宜。若可能涉及商業之活動，不宜利用公告方式為之。
(5) 須於出發前10日填竣「本所各單位組團辦理環境教育戶外學習申請表」 (附件一)，並繕造參加人員名冊(附件二)簽會人事室，陳奉核准後實施。
(6) 地點限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、石門水庫、東眼山等三處經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。

1、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；桃園縣中壢市中原路58號，聯絡電話：03-4221469。(星期一固定休館)(每梯次10~30人)
2、 石門水庫：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2號，聯絡電話：03-4712001轉611徐小姐。(每月120人，以經排到7月了)(每梯次20人)
3、 東眼山：桃園縣復興鄉霞雲村佳志35號，聯絡電話：03-3821533。(每梯次20~80人)
4、 舉辦時間：在不影響業務正常運作及適當人員留守情形下，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，參加者最高以公假1天登記且須1次請竣。

5、 費用：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活動所有費用，本所不予經費補助。若有租用合法之營業用遊覽車且乘車人數達35人以上時，得補助租車所需費用。
6、 各單位同仁參加環境教育戶外學習活動須先經單位主管同意，原則每次核准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(人數較少單位以不超過二分之一)，每人限參加1次。倘有虛報參加情事，除註銷公假登記外，並以曠職議處。

7、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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